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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原文字义精华 
 

腓立比书第一章 

 

一、「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12） 

 

释义：「兴旺」原文是 προκοπή（prokopḗ），其动词是 προκόπτω（prokópτō），由 πρό（pró）「在…

之前」和 κόπτω（kópτō）「砍」、「击打」、「锤击」二字复合而成。κόπτω原来是用于金属的锤

击，使之得着延展增长；用于丛林中的披荆斩棘，开出路来；或用于劈砍出路来，好让军队前

进。后来本字引申为各种人、事、物的进展、增长，如：时间的向前推进（罗十三 12）、身量

智慧的增长（路二 52）、学业的长进（加一 14）、福音的往前进展（腓一 12）、信仰上的进步

（25）、属灵生命的长进（提前四 15）、人的光景「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提后二 16）、作恶

的和迷惑人的要「进到更恶的地步」（三 13，另译）。 

 

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囚时，腓立比教会差来以巴弗提，并且带来教会的馈送，以供给他的需用（腓

二 25，四 10、18）。保罗除了从他的口中知道腓立比教会的近况外，他也托他将这封书信带去

（二 25），让众人知道他的近况，其中第一个就是让他们知道他在捆锁中的情形。他说：「弟

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一 12）在人看保罗被监禁、受捆

锁，必使福音的工作受拦阻，那会使福音更得着进展？但是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

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

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13～14）保罗被监禁、受捆锁是事实，但是借此福音

传到了御营全军（皇家卫队）。本封书信末了的问安可以证实这事，他说：「在该撒家里的人特

特地问你们安」（四 22）。「御营全军」、「该撒家里的人」，是福音最难传到的地方呢！这些人

是当时的权贵，却是福音的死角、罪恶的渊薮，也是最黑暗的角落。然而神的福音却是借着一

个上了年纪又带着锁链的保罗带去的！「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余怒，你要禁止。」（诗

七十六 10）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提后二 9） 

 

保罗曾在许多重要的据点传过福音：基利家的首府大数，叙利亚的大马色、安提阿，犹太教的

中心耶路撒冷，彼西底的安提阿，小亚细亚的中心以弗所，希腊帝国的发源地－马其顿的帖撒

罗尼迦，希腊哲学、文化的发源地－雅典，希腊大城哥林多…。现在他来到整个帝国的最中心

－罗马，这也是他曾向主所祷告的（徒十九 21，罗一 10，十五 23～24、32）。因为他知道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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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影响整个帝国，福音会更迅速由此流向帝国的每个角落。主答应了他的祷告，只是他是带着

锁链来到这里。 

 

主所做的常超乎人所想的，也是祂的仇敌所想不到的。按当时的法律，被监禁、受捆锁的保罗，

由皇家卫队派兵轮流看守，每六小时换一人，并且是与他链在一起。正是因着这样，福音得以

传给他们，再由他们带回皇家卫队，也临到该撒家里的人。保罗所活出的基督定规叫看守他的

兵丁惊奇、羡慕、受感，进而信他所信，也传他所传。这样，皇家卫队中、该撒家里的人，信

福音的人越来越多，福音的光也逐渐照亮这帝国中最黑暗的角落。「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

照耀！」（约壹二 8）罗马社会中普通阶层的人，由当地的基督徒去传就可以了，但平常人所触

不到的皇家卫队、该撒家里的人，主则差派祂福音的大使保罗前去传扬。「深哉，神丰富的智

慧和知识！」（罗十一 33） 

 

我们且不要想福音会是这么容易就传到皇家卫队和该撒家里的，他们虽然败坏、黑暗，却不是

那么容易更变信仰，那么容易屈服顺从的。他们是全帝国最核心的人，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

他们高傲不屈、睥睨全天下，那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外来不同的信仰呢！何况保罗是个囚犯呢！

谁会听他？所以福音的信仰在那里受到最严格的考验，而传福音者保罗本人也在他们的手下受

到最仔细的检验。也许他们还给许多无理的对待，许多冷嘲热讽呢！他们不光要「听」福音，

也要「看」福音。若保罗哀哼度日、叹气自怜、怨东怨西，这些随在左右的兵丁有谁会信他所

传的耶稣呢？保罗讲述自己的生平、遇主得救的故事、到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讲说真理、

辩卫福音…，定规有些兵丁听得津津有味。保罗的稳重、勇敢、机智、智慧、远见、幽默、风

趣、开朗、豁达、坚毅、忍耐、光明、圣洁、公义、慈爱…，又有人肯同坐监，有人殷勤服事，

几个同工们围绕左右，人来人往带来各处教会的消息。代求、感恩、赞美、嘱咐、叮咛、差派、

交付书信…，而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为着基督、也引到基督，基督在这里是何等的被显大（腓

一 20）、被高举、且得着尊荣。在这种「范围」、「气氛」里的人，自然要受感，进而信主得救。

这样看来，保罗「不幸」的遭遇，反而叫福音更有力的扩展，而且福音竟然强到一个地步，听

到的弟兄们没有因此气馁，反而更加刚强。保罗说：「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

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腓一 14）这「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13）福音借着受监禁的保罗出去，也借着受激励的弟兄们传出去，

福音真的更得着进展、更加兴旺。「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开拓」（但十一 32，另译）！「从

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五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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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供应）」（19） 

 

释义：「帮助」或「全备的供应」原文是 ἐπιχορηγία（epichorēgía），其动词是 ἐπιχορηγέω

（epichorēgéō）由 ἐπί（epí）「在…之上」，χορός（kοrós）「跳舞」、「舞蹈」、「舞者」（英文字

chorus，演唱团、舞蹈团，即由此来），和 ἐγέομαι（egéomai）即 ἄγω（ágō）「领导」、「带领」

三字复合而成。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常有歌咏团或戏剧团，在军队胜利凯旋归回，或节期的欢

庆酬谢时公演，而整团成员的所有开销、供给、供应皆由一些富有的人提供，而且常是丰盈有

余、应有尽有。本字后来便转为「供应」、「全备的供应」、「丰富的供应」之意。虽然「供应」

也有「帮助」之意，但翻译上仍以「供应」、「全备的供应」、「丰富的供应」为佳。和合本圣经

之所以译之为「帮助」，是因为译者认为保罗这里所说的是指他要从监禁里得释放－「终必叫

我得救」－说的。这样的说法也未必没有道理。（本字名词亦用于弗四 16，动词用于林后九 10，

加三 5，西二 9，彼前一 5，彼后一 11，请自行参考。） 

 

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19）

后面二句可译之为「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必要成为我的救恩」（19，另译）。从监禁中

快快得释放的盼望，乃是人之常情，但若说腓立比圣徒的代求，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目的

只是使受监禁的使徒保罗得释放，未免太把保罗低看了，这似乎也与下文的文意不合。因为接

下来保罗马上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

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0～21）这恐怕

是保罗所真正最关切的，就是他是否在这艰难的处境中活出基督、显大基督。后面他对腓立比

人说：「就当恐惧战兢，作出你们自己的救恩」（二 12），也是同样的意思。得释放之事，其实

他知道，因为后面他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提摩太）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23～24） 

 

为难的处境成为保罗的救恩，与腓立比人作出他们自己的救恩，就是信徒在生活中，在处境中

活出他们所得的救恩。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到腓立比时，遭受群众的逼迫、攻击他们，又遭官长

的剥衣棍打，并被下在监里，两脚也上了木狗（徒十六 22～24）。在这种处境中，「约在半夜，

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25）之后，地大震动…，禁卒全家得救

（26～34）。这就是「成为救恩」或「作出自己的救恩」的意思。在为难处境中，活基督、显

大基督，最是有价值，圣灵要将基督的生命、性情、性格打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属灵身量

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所穿锦绣的衣服（诗四十五 14），也是我们所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十二 11）、

义的果子（腓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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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第二章 

 

一、「祂本有神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6～8） 

 

释义：「形象」原文是 μορφή（morphḗ），强调出于内在本质、素质的外显。 

 

「样式」原文是 ὁμοίωμα（homoíōma），重在外面同形，无关内在本质，因此是「样式」。这

里说祂虽「倒空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腓二 7），与人有相同的样式，但其内在本质仍是神

的儿子，就如神的儿子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罗八 3，另译）被神所差来。他虽有分于血

肉之躯，却无分于血肉之人的罪性、罪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或参

与）血肉之体」（来二 14）！ 

 

「样子」原文是 σχῆμα（schḗma）表其物或人所显出之习性、习惯、口味、特征。 

 

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说出祂就是神，祂与父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祂同父所有

的荣耀（约十七 5）。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十 30），「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十四 9），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10～11）。祂的说话、行事、举止，在在都让人碰见神的自己。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 1）另一面，祂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这说出降

卑、谦卑是祂内里的本质。祂曾在神格里降卑，取了受差的地位；祂也曾在人格里降卑，取了

奴仆的形象。或说，祂有二次的「倒空」（「虚己」），第一次，在神格里，甘愿拣选基督的地位，

站在受父差遣、顺服父的地位；第二次，在人格里，甘愿拣选奴仆的地位，来服事人，把人服

事到神面前。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父所作的，

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约五 19），祂「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八 28），

祂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十四 10）。祂叫父得荣耀（十三 31，十七 4），

祂不荣耀自己，乃让父荣耀祂（八 50、54，十三 32，十七 1）。另一面，祂说：「人子来，为

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十九 10）又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十 45）在祂离世前，祂「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

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约十三 4～

5）这是卑微奴仆所做的事。他对门徒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

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

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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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形象」和「奴仆的形象」是一组的，说出从至高到至低、从至尊到至卑；「人的样式」

和「人的样子」是一组的，说出主是真正的人，有人的外表、外形、习性、习惯、口味、特征。

唯一不同的是「祂不知罪」、无罪性、罪行。祂虽降卑成人，取了奴仆的形象，却未失去其神

性、神格的大能，只是这一切都被遮藏在祂的肉身里。祂是真神，也是真人。祂是神而人者。 

 

基督神子的降卑是降卑到至极的降卑，祂的顺服是顺服到底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祂是「自

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8）「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

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9～11） 

 

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6，和合本）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紧握不放的（珍宝）」（另译） 

「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平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吕振中） 

 

释义：「强夺」或「紧握不放的（珍宝）」原文是 ἁρπαγμός（harpagmós），若以之为主动式，

译为「强夺」；若以之为被动式，则译为「紧握不放的（珍宝）」，二者意思刚好相反。按上下

文看，译为「紧握不放的（珍宝）」才是合理正确的。和合本译为「强夺」，应是沿用英文钦定

本圣经的翻译（thought it not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恢复本则将二种翻译合并一起（「不

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珍，紧持不放」），但在翻译上人只能择其一，无法得兼全纳。若去「强

夺」二字，而译之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珍宝，紧持不放」，或译之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紧握不放的珍宝」更佳。 

 

若说：「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其意思乃是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且「与神同等」，不是祂抢夺来的，则下文应述及祂在地多多显出祂的神圣、荣耀、威严、尊

贵、大能…。然而下文却是说到祂的降卑、虚己、顺服，由此被神升为至高。所以，前面应该

是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且「与神同等」，这是祂在未有世界以先、未道成肉身之前，本

来就拥有的，只是祂并未将这个当作一个珍宝或奖赏那样紧握着不放，祂「反倒虚己，取了奴

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因为祂没有「紧握着（神格的荣耀）不放」，所以能、也愿来降生

为人，作神仆又作人仆。（关于本字，请参考 M. R. Vincent–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Vol. 

III 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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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二 5），或译之为：「你们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

的」，这就是说，基督耶稣心里所思念的也当思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光要有基督耶稣的心

思，更是要思念祂里面所思念的。这思念具体表现在基督的倒空、虚己、降卑、谦卑、顺服里。

神在宇宙中定下一个定则，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二十三 12）

基督给我们立下榜样，好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基督的虚己、倒空、降卑，是个极大的奥秘，

也是叫人稀奇的事，祂这样做，不仅是为着成功救赎，也给人看见「人」被神升高是在于他的

降卑。真稀奇，神竟「愿」成为人，神竟「肯」成为人，而神「真的」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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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第三章 

 

一、「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7） 

「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9）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一 21） 

 

释义：「有益」、「益处」原文是 κέρδος（kérdos），意思是赢得、赚得、获利、得益、益处，而

且本字多半与财利（多一 11）有关，就是投资的获利，或生意成功的赚钱。 

 

「得着」原文是 κερδάω（kerdáō），是前者的动词。 

 

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一 21）意思就是说，若他活着是基督，他

死了就有益处；若他活着不是基督，他死了就一点益处也没有，等于白活一生、白忙了一场。

所以无论如何，或在任何的景况下，他都盼望活出基督，让基督显大，这样的一生对他乃是得

着，乃是益处。祂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三 7）

这里的「有益」原文是复数的，就是说以前有许多他所算定、所以为的益处、获利，在他遇见

基督之后，都成了有损的、亏损的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

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5～6）这些本来是他所夸的，也是他所认定的益处。以

投资的角度看，他在犹太教里的确前程似锦、辉煌之至。「第八天受割礼」、「以色列族」、「便

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些是他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越。「就律法

说，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摘的」，这些是

他后天的努力和进取。他是在迦玛列的门下，按着严紧的律法受教（徒二十二 3），并且他说：

「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一 14）

这就是保罗先前所看准、所算定的投资。但是，他转投资了！怎么可能呢？是因为他遇见了「大

光」（徒二十二 6）！从此，他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因基督」，这一切都成了亏损、

损失。他甚至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

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三 8，9）这里的「认识」并不是外在、

客观、知识上的认识，而是内里、主观、经历上的认识。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

的大能，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模成祂的死，或者我也可以达到从死人中特出的复活。」（10～

11，另译）「得着基督」、「赢得基督」、「赚得基督」，成了他遇见基督后一生的追求和目标。他

真是尽全力来得着、赢得、赚得基督。他是我们众人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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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完全得着基督耶稣所

以完全得着我的。」（12，另译）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了」（13，另译） 

 

释义：「得着」原文是 λαμβάνω（lambánō），意思是「取」、「得」、「拿」。 

 

「完全得着」原文是 καταλαμβάνω（katalambánō），由 κατά（katá）「下」（置于字首作为加强

语气之用）和 λαμβάνω（lambánō）二字复合而成，因此是完全得着。吕振中译为「抓着」、「抓

得着」。 

 

写腓立比书时，保罗的生命已是非常的成熟，他说他可以去见主了（一 20～21、23），即便如

此，他还是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完全得着

基督耶稣所以完全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三

12～13，另译）单单这二节圣经，保罗就用了三次「完全得着」。这是保罗的心态，也是他心

中的盼望，就是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就要有一天的得着，他余生的每一天都为此活着。并且他

的心愿不仅是「得着」，更是「完全得着」。基督如何得着他，他也要如何得着基督；基督如何

占有他，他也要如何占有基督。他渴慕，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能完全得着基督，基督也能完全

得着他。今天我们得着基督有多少，基督也就得着我们有多少。断不可能我们得着基督多，而

基督得着我们有少；也不可能我们得着基督少，而基督得着我们多。我们得着基督有多少，就

被基督占有有多少。这和我们的追求有绝对关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祂。」

（何六 3）能否我们像彼得所劝勉的：「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

后一 11）？保罗在后面接着说：「所以我们凡是长成的人，都要思念这事；你们若思念任何别

的事，神也必将这事启示你们。然而，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

（腓三 15～16）在保罗只有一件事，我们呢？在保罗只有一个法则，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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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第四章 

 

一、「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7） 

 

释义：「保守」原文是 φρουρέω（phrouréō），原为军事用语，用于士兵的站岗、守卫、巡逻，

特别是把守城门，警戒出入的人，因此可译为保守、保卫。本字亦用于保罗在大马色传福音时，

当地的犹太人商议要杀他，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后，他们就昼夜守候城门，要杀他（徒九

22～24），保罗说，那时甚至「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林

后十一 32）也用在基督未来以前，人「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加三 23）；又用在我们「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彼前一 5）。 

 

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四 6～7）这是基督徒一生要操练，

也会经历的。歌罗西书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西三 15），但具体的路却是在

腓立比书这里。 

 

「应当一无罣虑」是保罗的劝勉，实行的路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

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我们必要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

意念。」基督徒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凡事尽都顺利，在环境中所遭遇的许多人事

物，都会带来牵挂、忧虑、心绪起伏、失去深处平安。要能唤回失去的平安，秘诀乃在「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神」是容易实行的，但我们常是笼

统、大而化之的「告诉神」，却不是「凡事告诉神」，以致祷告后仍是重担满身、心有千千结。

要「凡事告诉神」，必须心在神面前，向神完全赤露敞开，将我们所有的心事都向神倾诉。既

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当向祂完全敞开，不是交差了事，不是虚应故事，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全

人全心摆在祂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是我们到祂面前来所要做、所要说的，意思就是

相信祂在听、祂在看，祂与我们表同情，祂会接过我们的重担，祂能改变我们的环境，祂也能

改变我们的心境。环境改不改变在祂，但祂定规能改变我们的心境。祷告、祈求，能带着感谢，

是最好的调味料，表明我们全然的相信、全然的信托。祷告、祈求而不相信、不信托，神无法

垂听，也无法作工。 

 

要说牵挂、忧虑、愤慨、不满、心绪起伏，最有资格的乃是保罗，因为他所有的是何等的遭遇，

他长期受监禁、被捆锁，又遭毁谤、被逼迫，但他能「一无罣虑」，定规是他「将万事到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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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祈求」，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在基督耶

稣里保守、保卫、捍卫了他的心怀意念！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

你们。」（彼前五 7） 

 

二、「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10） 

 

释义：「发生」原文是 αναθάλλω（anathállō），由 ανά（aná）「复」、「再」和 θάλλω（thállō）「发

芽」、「萌芽」二字复合而成，因此是重新发芽、萌芽或开花。吕振中译之为：「因为你们惦念

我的心，终究再萌了芽」。 

 

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思念是具体的、实际的，不是只是口头上的问安而已。以各教会的情形

而论，腓立比教会算是叫使徒畅快的教会。这里的圣徒顾念保罗的需用，顾念神福音工作的需

要，保罗对他们说：「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授受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

我的需用。」（四 15～16）而现在主的仆人保罗远在罗马，他们打发以巴弗提到他那里去，不

仅为要了解保罗的景况，也是带去腓立比教会的供给（二 25）。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

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

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

需用的都充足。」（四 10，17～19）这「重新萌芽」、或「再度开花」的思念，叫保罗的心大大

喜乐。他喜乐，并非只是因为他们带来馈送，而是因为他们和神和神的仆人是完全联起来的，

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们的思念、他们的爱。圣徒、三一神、使徒间应该有这样甜美、紧

密的相联。相信这样的萌芽、开花至终要结出嘉美的果实来，也要化为「极美的香气，为神所

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好献给神，让神心满意足。 

 

三、「我都得了秘诀」（12） 

 

释义：「得了秘诀」原文是 μυέω（muéō），意思是「引进秘密里」，本字与 μύω（mύō）有关，

而其意思是闭口不言，不为外人所知。μύστης（mústēs）则是经由秘密仪式被引进社团里的人。

另外名词 μυστήριον（mustḗrion），则是保罗常用的字，意思是秘密不为人所知之事，若当事者

不说出，别人一定不懂，因此是奥秘。就如神有「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罗十六 25），祂若

不愿让任何受造之物知道，就没有能知道的。「奥秘」一词光是在以弗所书就用了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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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这里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

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

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 11～13）这是保罗的「秘诀」，也是他的「秘密」、「奥秘」、

「诀窍」，他告诉我们，不是他比别人强，比别人厉害，而是因着主。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

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样的属灵，这样的活出，绝不是一蹴可几的，乃是经过许许多多的

环境、击打、操练、历练才成功的。「已经学会了」，就说出这个漫长的过程；「都得了秘诀」

就说出这个美好的结果。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

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林前十五

10）今天我们并非没有环境来学习，问题是我们肯否也操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使我们

凡事都能作？ 

 


